计量基础知识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基础知识
   （二） 选择题
    2.1  对计量违法行为具有现场处罚权的是      。
（1）计量检定人员；
（2）计量监督员；
（3）计量管理员；
    解答：（2）
    2.2  进口计量器具，必须经      检定合格后，方可销售。
（1）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3  未经      批准，不得制造、销售和进口国务院规定废除的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和国务院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具。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4  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位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经      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格，方可投入生产。
（1）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2.5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个体工商户，必须向      申请考核。考核合格的，发给《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之后，方可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当地省级计量行政部门；
（3）当地县级（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6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      对其计量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
（1）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2.7  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须经      主持考核合格后，才能在单位内部开展检定。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8  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是指      。
（1）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
（2）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
（3）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
    解答：（3）
2.9  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是指      。
（1）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
（2）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3）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
    解答：（1）
    2.10  计量器具新产品定型鉴定由      。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技术机构；
（2）省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3）县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解答：（1）
    2.11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向    申请办理。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
    解答：（2）
    2.12  对社会上实施计量监督具有公证作用的计量标准是      。
（1）部门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
（2）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3）企业和事业单位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
    解答：（2）
    2.13  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本单位各项最高计量标准，须向      申请考核。
（1）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县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与其主管部门同级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14  乡镇企业建立本单位各项最高计量标准，须向      申请考核。
（1）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2.15  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      申请周期检定。
（1）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主持考核该项计量标准的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16  使用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向      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1）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17  对社会开展经营性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办理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可直接向      申请考核。
（1）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18  对当地销售的计量器具实施监督检查的是      。
（1）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19  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计量检定人员，必须经      考核合格，并取得计量检定证件。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20  非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计量检定人员，由      考核发证。无计量检定证件的，不得从事计量检定工作。
（1）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县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其主管部门；
    解答：（3）
    2.21  使用计量器具破坏其准确度包括      。
（1）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2）计量器具失灵；
（3）为牟取非法利益，通过作弊故意使计量器具失准；
    解答：（3）
    2.22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以下的罚款。
（1）5000元；
（2）3000元；
（3）2000元；
    解答：（3）
    2.23  计量检定应遵循的原则是      。
（1）统一准确；
（2）经济合理、就地就近；
（3）严格执行计量检定规程；
    解答：（2）
    2.24  属于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的范围包括      。
（1）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四方面的计量器具；
（2）列入国家公布的强制检定目录的计量器具；
（3）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
    解答：（3）
    2.25  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      ，构成犯罪的，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没收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
（2）处以罚款3000元；
（3）没收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解答：（3）
    2.26  伪造、盗用、倒卖强制检定印、证的，没收其非法检定印、证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000元；
（2）2000元；
（3）1000元；
    解答：（2）
    2.27  经考核合格投入使用的计量标准，由      负责监督检查。
（1）主持考核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28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建立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由    主持考核。
（1）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3）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29  计量标准经负责考核的单位认定考核合格的，由      审查后发给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并确定有效期。
（1）主持考核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上级领导机关；
（3）本单位；
    解答：（1）
    2.30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合格证后，属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由      审批颁发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方可使用。
（1）组织建立该项计量标准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主管部门；
（3）本单位；
    解答：（1）
    2.31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属部门最高计量标准的，由     批准使用。
（1）组织建立该项计量标准的政府计量部门；
（2）主管部门；
（3）本单位；
    解答：（2）
    2.32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属企业、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的，由
      批准使用，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1）组织建立该项计量标准的政府计量部门；
（2）上级单位；
（3）本单位；
    解答：（3）
    2.33  计量器具在检定周期内抽检不合格的，      。
（1）由检定单位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
（2）由检定单位出具测试结果通知书；
（3）应注销原检定证书或检定合格印、证；
    解答：（3）
    2.34  实际用以检定计量标准的计量器具是      。
（1）计量基准；
（2）副基准；
（3）工作基准；
    解答：（3）
    2.35  计量标准器具是指      。
（1）准确度低于计量基准的计量器具；
（2）用于检定其他计量标准的计量器具；
（3）准确度低于计量基准、用于检定其他计量标准或工作计量器具的计量器具；
    解答：（3）
    2.36  对计量标准考核的目的是      。
（1）确定其准确度；
（2）确定其是否具有开展量值传递的资格；
（3）评定其计量性能；
    解答：（2）
    2.37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属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由   
审批颁发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方可使用。
（1）主管部门；
（2）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组织建立该项计量标准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3）
2.38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属部门最高计量标准的，由      批准使用。
（1）主持考核单位；
（2）建立标准单位；
（3）主管部门；
    解答：（3）
   2.39  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后，属企业、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的，由   批准使用。
（1）本单位；
（2）主持考核部门；
（3）主管部门；
    解答：（1）
    2.40  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      由与其主管部门同级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后使用。
（1）计量标准；
（2）各项最高计量标准；
（3）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解答：（2）
    2.41  计量基准由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统一规划，组织建立。
（1）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2）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3）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2.42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建立的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须向      申请考核。
（1）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1）
    2.43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建立的本行政区域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由      主持考核。
（1）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组织建立计量标准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2.44  被授权单位强制检定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检定、测试任务的计量检定人员，由      组织考核。
（1）授权单位；
（2）主管部门；
（3）本单位；
    解答：（1）
    2.45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建立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由    主持考核。
（1）上一级人民政府计理行政部门；
（2）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主管部门；
    解答：（2）
    2.46  我国《计量法》规定，国家采用      。
（1）米制；
（2）国际单位制；
（3）公制；
    解答：（2）
    2.47  接受进口计量器具检定申请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指定一计量检定机构及时进行检定。对检定合格的，应由      出具检定证书、检定合格印、证，并准予销售。
（1）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计量检定机构；
（3）政府主管部门；
    解答：（1）
    2.48  因特殊需要，申请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和国务院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器具，须经      批准。
（1）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2）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解答：（1）
    2.49  凡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不能开展的计量检定项目，需办理授权的，应报请      统筹安排。
（1）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同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解答：（2）
    2.50  申请对本部门内部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执行强制检定的授权，向                  提出申请。
（1）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2）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3）同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解答：（2）

